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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登俞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62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O795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510546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054682_實施計畫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

「115年都會區高中原住民族主題課程教師交流工作坊

Ⅱ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惠予公告並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

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5月28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50047989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5年7月6日（星期一）至7月7日（星期

二）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基隆市立八斗高中（地址：基隆市中正區新

豐里新豐街100號）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各科有興趣發展原住民族主題課程

設計之教師。

２、有興趣發展原住民族知識文化課程及原住民族議題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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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教學相關人員。

(四)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說明：

１、表單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RoU1HWBHepfbJ6VY7。

２、即日起開放報名至115年6月28日（星期日）下午11

時，或人數額滿將提早截止報名；活動錄取通知將於7

月1日（星期三）前寄發。

３、優先錄取全程參加者；已報名並收到錄取通知者，請

務必準時參加。

(五)交通方式：填寫報名表請確實勾選交通方式，以俾安排

接駁車輛，若有更動請通知承辦人員。

１、自行前往，不需搭乘接駁車。

２、活動接駁車時間與地點：

(１)115年7月6日（星期一）：去程上午9時10分至20分

（9時20分準時發車）於南港高鐵站；返程下午7時

10分八斗高中發車往基隆火車站。

(２)115年7月7日（星期二）：去程上午8時20分至30分

（上午8時30分準時發車）於基隆火車站；返程下

午3時八斗高中發車往南港高鐵站。

三、本局同意參加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四、如欲洽詢旨揭計畫事宜，請聯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

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鄭小姐及李小姐，電話：（04）

22183398/（04）22181118；電子信箱：chuchien@mail.

ntcu.edu.tw/d9925333@mail.ntcu.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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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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